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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西洋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特徵與傳統，便是其從古到今一脈

相傳對於理性的認知，而形成對於人類天性的看法，並在此認定

人人公平擁有天賦理性的基礎之上，逐漸發展出以追求人類自主

為目的之民主政治思潮，形成與中國傳統思想截然不同之思想體

系與思想價值。在研習政治思想領域相關知識的過程之中，吾人

相繼接觸了西方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
邊沁(Jeremy Benthem)以及密爾(John Stuart Mill)等思想家之理論 
，逐步認識了契約、主權、自由、平等以及參與等概念，並進而

接受了由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平等主義、自由主義、人民主權

以及充分參與等概念所結合而成的民主政治理論，自然而然地認

為此種由人民自主自治的生活方式應該是屬於「善」的。然而，

當吾人讀及《韓非子》一書之內容時，韓非政治思想對於國家治

亂的相關論述卻引起我們產生了另一層不同的思考。 

 

韓非由經驗層面觀察人性，認為人類具有好逸惡勞、趨利避

害之特性，一般人大多只考慮個人、眼前、有形的利害，欠缺對

於整體、長遠、無形利害之考量，若是以先秦法家的說法，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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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點均是出自人的「自為之心」。1此外，韓非指出民智猶如嬰兒，

不足師用，人民考慮利害或對一般政治事務之見解，無論賢智愚

昧，都是只見私利而不識公利，因此，真正可致民生、止姦邪、

救飢荒、充實國力的措施，人民反而抱怨與抗拒，導致在韓非看

來，人民的意見是絕對不可作為決定國家政策之判斷依據。另外，

韓非生處於戰國末期，為我國歷史上變動最為劇烈之時代，列國

競爭激烈，強則存弱則亡，禮崩樂壞，秩序失控，兵戎相向，人

人自危，而形成韓非所謂之「急世」，如此的時代背景，讓韓非對

於國家的治亂有著不同的體悟，也產生其特殊環境下的價值標準 
。因而，基於人民短視無知以及趨利避害之性，君王為求國家整

體公利之實現，基於愛民保民之出發，唯有採用鞏固君勢、務力

操法、厲行賞罰之手段，進而「逆民情」以強制方法統御人民致

力於農耕戰鬥，方能達成國富兵強、社會安定以及人民生命安全

無虞之目的，此乃韓非瞭解時代環境需求以及人民特質之後，為

求政治目的之實現，而否定了由人民自主決定公共事務的權利。 

 

承上所述，假若韓非對於人性所作觀察之陳述是正確的，人

類的確皆存有此一「自為之心」，個個盡皆無知且短視，只見私利

而不見公利，無法辨識國家安治之道以及公共長遠之利，同時好

亂惡治，必然對公共生活無法自治，復加上韓非所指稱惡劣環境

實在沒有容許自利性格的人民追求個人私利與自由生活之餘地。

那麼，吾人是否應該據此而重新檢視以往所服膺之民主政治理論 
。亦即是說，民主政治並非如一般所想像，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 
，民主政治仍然存在著許許多多的條件與限制，民主政治的實施

必須在主客觀條件具備之後方能成功。而此種觀點，對於過去幾

乎是無條件接受民主政治的筆者而言，不啻是一項觀念上之衝擊 

                                        
1 「自為」即人們普遍懷有自利的心，凡事都為自己的利益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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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而引起吾人進一步探究之興趣與動機。 

 
貳、研究目的 
 

在研究目的方面，於本論文之中，吾人所將要探討的中心課

題，主要是針對韓非政治思想中的「政治目的」與「政治過程」

二者關係的研究。首先，吾人必須要釐清，韓非所認為人類產生

政治的目的，以及國家政府之所以存在的理由為何？是為了要有

效解決現實生活中所面臨的種種問題，抑或只是單純地想要滿足

人類的自主欲望和提供人們參與的機會？其次，假若政治的產生

存在著一個特殊的目的，意欲解決某個特定之現實問題，那麼，

究竟應該採取何種方法與手段較利於達成此一目的，或者我們說 
，究竟是應該採取何種政治體制較利於達成此一目的，是採多數

決策的民主政體？或是由少數人決策的菁英政體、寡頭政體？抑

或是由一個人決策的專制政體？這些問題都是值得吾人進一步探

討的。 

 
關於韓非政治思想中「政治過程」與「政治目的」二者關係

的研究，吾人將提出「民治」與「民享」兩個概念作為分析之主

要對象。「民治」(by the people)一詞，顧名思義，便是人民自治，

依據多數人民的意見來決策，也就是民意政治，若要進一步說，

就是代表著民主政治。而「民享」(for the people)一詞，原意是「為

民」，意味著一切政治利益盡歸於人民所共享，於本論文之中，則

是代表著政治目的，也就是代表著人民所冀望的需求。 

 
進而言之，在研究韓非政治思想中的「民治」與「民享」關

係之前，必須先釐清韓非眼中「民享」所代表之意涵，正如前文

所述及的，人類產生政治的目的為何？假若政治的目的是為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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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特定之現實問題，譬如追求國家整體長遠之發展或是人民生

命安全與身家財產的保障，那麼，此一目的的達成便是最為重要

的前提，只要能夠實現此目的，究竟是採用何種方法便顯得沒那

麼重要了，也就是說，無論是採用民主政體或是專制政體皆可，

然而，依據韓非對於人性之觀察，卻又顯示了採用「民智」與「民

治」往往無法達成那特定之民享目的。 

 
此外，假若政治的目的原本就是著重在使人民可以擁有充分

的自由權利以及公平的參與機會，如此一來，民主政治的實行，

其本身便是一個目的，也就是說，其政治的過程與目的其實是一

體的，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民治」也就等於「民享」了。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壹、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論文屬政治學之「思想史」研究領域，

此領域之研究特別重視有關思想家之原典著作，因此文獻分析法

當為本論文之首要研究方法。就文獻分析法而言，將著重於中國

先秦時期韓非所著之《韓非子》一書，其中有關於韓非整套政治

思想之相關論述，以及與韓非同時代背景之先秦諸子政治思想典

籍，復加上西洋部分論及民主政治理論思想家之相關論述，作為

本論文所參考之第一手資料，並佐以後人之相關著作列為第二手

資料，作為輔助、參考之用，以資不足。 

 
此外，針對韓非政治思想中民治與民享關係所作之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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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韓非反民治思想與西洋所主張民治思想之間所作之比較研究，

則是採用比較分析之研究法，整理各家政治思想主張所做之論述 
，並參酌當今學者之研究成果，加以比較分析，希望能藉此而得

出其細部思想層面的主旨與差異之處。 

 
最後，吾人於論文中所作韓非政治思想與西方民治思想之比

較研究，事實上，於中國先秦之時，包括韓非在內的諸子百家，

皆未曾接觸過類似西方所謂民主之政治思想，因此於先秦諸子之

相關論述中，當然未曾對民主政治思想做出任何具體之回應與批

判，吾人對於韓非與西方民治思想所作之比較研究，必須由韓非

政治思想之立論基礎，包括人性觀、環境觀以及價值觀等方面切

入，瞭解其對於個人與群體關係之看法，以邏輯演繹之方式推衍

其對於民治思想的態度，是謂邏輯演繹法。 

 

貳、研究架構 

 
在研究架構方面，本論文之架構安排如下：第一章為緒論。

說明本論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架構、研究範圍與限

制。最主要的部分為對本論文主題之「民治」與「民享」兩詞彙

作概念上之釐清，並據此進一步地說明本論文之研究旨趣為何。 

 
第二章說明韓非政治思想之立論基礎。韓非政治思想之諸多

治國理論主要建立在其短視近利的人性觀點、世異備變的環境觀

點以及功利實效的價值觀點等三方面基礎之上。並且，此三項立

論之基本觀點彼此間關係密切，而互為影響。吾人透過本章對於

韓非政治思想中，相關立論基礎的深入剖析，可作為後文研究韓

非政治思想中「民治」與「民享」關係之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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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韓非「短視近利的人性觀點」方面，韓非從經驗生活中實

際考察人群行為並加分析心理，而認為人人皆有自私自利之心，

表現於外者多是好利惡罰、樂逸惡勞、喜貴惡賤、趨安避危的，

並且是「皆挾自為心」，2「用計算之心以相待」。3在韓非眼中，「利」

是決定所有人倫關係的唯一標準，「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則

越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4以利相對，關係再遠

者也能愉快共處，以害相交，關係再親者亦彼此仇恨。韓非標「自

為心」以究其極，對於人之關係，終揚仁棄義，互以計數相合，

無論父子、夫婦、兄弟、君臣直到社會上之一般關係，均脫離不

了「自利」之範疇。同時，韓非卻也指出一般的人民由於短視近

利之故，未必能夠真正瞭解自身真正利益的所在，其雖曰好利，

然則表現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為卻往往與其真正想要的利益相違背 
，此乃因為一般人考慮利害，就如同小孩子一樣短視無知，只看

眼前而不見長遠，只圖私利而不顧公利。 

 
    在「世異備變的環境觀點」方面，韓非認為歷史是演變的，

絕非固定不易，物質環境可以決定歷史之演化，並且亦會影響人

類之內在心理與外在行為反應，所以為「世異則事異」，君主為政

視事，必須認清其國家所處之生存環境，並須順應不同之主客觀

環境來採取適宜之手段，以求適應，此為「事異則備變」。 

 

    在「功利實效的價值觀點」方面，韓非政治思想受到惡劣環

境所影響，致使其理論為了求致有用，而充滿著現實主義以及功

利思想之色彩，吾人以功利實效的價值觀概稱之。韓非所生處的

                                        
2 陳啟天校譯，《增訂韓非子校釋》。台北：商務印書館，民 74。《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頁

494。 
3 同上註，〈六反篇〉，頁 91。 
4 同上註，〈外儲說左上篇〉，頁 494。 



 7

時代環境決定其思想的價值取向，身處於混亂無章的戰國時期，

迫使韓非政治思想之宗旨，必須完全以功利的觀點談如何使國家

獲治而避免危亡之命運，一切施政以快速、有效為目標。 

 

第三章主要在探討韓非的反民治思想。第一節首先就西方民

主理論之源起與發展，就相關思想家之論述，作概略之介紹與探

討。西方民主觀念起源於古希臘時代的城邦政治，由於城邦具有

小國寡民的特性，當時遂實行直接民主制，而此種民主制隨著羅

馬帝國之興起而逐漸被掩沒，歷經了長久的中世紀之後，民主思

潮又於近代的西方復甦起來。首先是受到近代「契約論」的影響，

「契約論」可以說是奠立近代社會基礎的第一個重要理論，相較

於中世紀層級性的社會關係，「契約論」認為社會關係來自彼此平

等的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同意，也因此成為近代民主的第一個理論 

。契約論最重要的代表為霍布斯、洛克以及盧梭等思想家，霍布

斯關於個人平等之主張可謂與民主思想相當接近，然而，實際奠

定民主政治基礎的，卻是洛克所主張契約論中所隱含的自由主義

與代議政治，其中，有限政府、對政府的防範以及個人權利保障

等觀念，使得民主思想初具雛形，但到了盧梭，契約論獲得了根

本的轉折，它擺脫了用以說明社會源起的迷思色彩，而成為一個

說明權力基礎的理論，並且進一步地提出了人民主權的理論。 

 
接著邊沁提出了「功利主義」，其對於功利(Utility)的解釋，

說明了功利主義者相信人天生具有科學的相對理性，用以選擇及

判斷什麼是對自己最為有利的。「功利主義」的科學理性觀以及對

個人價值的重視，延續了文藝復興以後的思潮而來，並加以申論

擴張，以致影響後來西方的現代化與民主政治的發展，尤其是建

立了民主政治要求人們必須有個人是「一」的完整個體價值觀。

隨後，密爾依據前人所建立之基礎進而提出了完整的自由主義主

張，遂使得近代西方的民主理論逐漸步向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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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西方建立在自由主義、平等主義、個人主義、功利主

義、人民主權以及充分參與等概念所結合而成的民主政治理論，

中國先秦的韓非卻是依據其對於人性觀察之結果，而提出了其反

民智、反民治的主張。韓非觀察人性，認為一般人猶如嬰兒一樣，

既無知且短視近利，他指出： 
 

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揊痤則寖益。

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不知犯其所小

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脩刑重罰

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飢饉、備軍旅也，

而以上為貪；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并力疾鬥，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

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知之

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

利天下，子產存鄭人，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5 

 
人性雖然好利惡害，趨安避危，然而其表現在日常生活中的

行為卻與其真正想要的利益相背離，這是因為一般人考慮利害，

如同小孩子只看眼前不看長遠，只圖私利而不顧公利，以致於韓

非認為一般的人民未必能真正瞭解自己的利益是什麼，也未必能

瞭解要如何才能完成自己的利益，所以為政若是刻意地迎合民心 
，只是徒增國家危亂罷了。所以「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

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

行之，故雖拂於民心，必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役重盾

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之始治也，桓公

有武車，戒民之備也。」6只要是對國家、對人民的整體長遠利益

                                        
5 同上註，〈顯學篇〉，頁 22。 
6 同上註，〈南面篇〉，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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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幫助者，通常都會遭受一般人民所反對，因此，唯有不顧人民

反對，嚴厲執行，才能夠替人民帶來真正的大利。基於以上韓非

反民智的相關論述，正提供吾人一個不同之觀點來審視近代民主

思想，而於第三節中提出比較。 

 
第四章在探討韓非整體長利的民享論點。第一節先就民享之

意涵以及大概類別作出介紹，並研究西方強調個體自主的民享論

點，以及中國儒家強調道德感化的民享論點，以作為後文比較分

析之根據。第二節則說明韓非之民享論點，韓非生長所處的時代

環境決定了其政治目的的本質，韓非生處於戰國亂世，在此一強

凌弱、眾暴寡的殘酷世界裡，其以為當前最為重要的政治課題便

是如何保住人民之身家性命，換言之，保命才是人民百姓「大利」

之所在。在當前的時空環境之下，若是要求飽暖安逸、樂利富足

都是不切實際的。 

 
當韓非點出保命才是人民真正的「大利」所在之後，其進一

步地指出唯有富國強兵才能夠達成此一大利。國家強盛起來了，

才能夠避免遭到強鄰的兼併，才可能繼續生存與發展。而如何才

能夠使國家富強呢？韓非所採取的根本方法，便在於法、術、勢

之運用，以培養君國實力來立國、保國，促使國家獲治避危，並

藉使人民之生命安全和物質生活獲得保障。然而一般老百姓之短

視無知，總是對於君主致力推行的富強之術，感到諸多不便而迭

有怨言，殊不知表面制度法令之設計看似為君，其實是為民利而

設。韓非歸咎老百姓皆屬短視近利之輩，故而儘管人民在短時間

內因君主治國之策有感不便，而懷恨於君上，但最後仍將可以體

會其長遠之利。君主之救危國於亂世，亦需明瞭忍一時之小痛，

以得國家長遠福利的道理，即不能從民短視之欲望，也不能隨己

私欲而為所欲為。本章第三節則於前面兩節所作研究之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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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比較韓非與其他民享論點之差異。 
 

第五章主要在探討韓非政治思想中「民治」與「民享」之關

係。在前面幾章的研究基礎之上，為求更深入瞭解韓非對於政治

過程與政治目的關係的看法，吾人於本章之中，從其人性觀、環

境觀和價值觀等三方面切入，進一步研析韓非政治思想中民治與

民享的關係。從韓非「人性觀點」來看民治與民享之關係，韓非

觀察人性，認為一般人猶如嬰兒一樣，既無知且短視近利，一般

人考慮利害，如同小孩子只看眼前不看長遠，只圖私利而不顧公

利，致使韓非認為一般的人民未必能真正瞭解自己的利益是什麼 
，也未必能瞭解要如何才能完成自己的利益，導致在韓非看來，

人民的意見是絕對不可作為判斷國家政策之標準。此乃韓非瞭解

人民特質之後，否定了由其自主決定公共事務的權利。 

 
從韓非「環境觀點」來看民治與民享之關係，假若環境條件

許可，並不存在有對於人民生命、財產以及安全之重大威脅，則

或許可以聽由民治，因為即使是多數的人民做出了不正確的選擇 
，也不會招致立即的、毀滅性的傷害。然而，若是環境條件不允

許，環境中存在著對人民生命財產有立即、根本的重大威脅時，

則不能夠以人民的意見而治。 

 
從韓非「價值觀點」來看民治與民享之關係，基於功利實效

的價值觀點，君主為了追求君國公利之目標，集權專制而為，驅

使全國人民從事有益於富國強兵的耕戰工作，可以有效快速地幫

助國家趨於富強，若是任由人民自治，依照人民自私自利與好逸

惡勞之性格，終將一無所獲。 

 
第六章為結論。結論的部分則是對於本論文作一總結，為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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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寫作之心得，主要說明本論文探討韓非政治思想中「民治」與

「民享」關係後所獲得之啟示。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在研究範圍部分，本論文題目既名之為「韓非政治思想中民

治與民享關係之研究」，則研究之範圍當以韓非政治思想之內容為

主要，亦即是以韓非政治思想之觀點來探討「民治」與「民享」

之關係，並非從一般理論之角度來進行二者關係之研究。韓非所

生處之時代環境特殊，形成其特殊的人性觀點、環境觀點以及價

值觀點，以韓非之此些觀點作為探討民主政治思想之依據，必然

對於個人與群體之關係產生特殊之解讀，時代環境的缺陷造成韓

非諸多觀點的限制，自然亦是本論文限制的所在。 

 
另外，我國古籍真偽的問題向來已久，距今年代久遠的先秦

典籍更是常有這方面的困擾，本論文既以《韓非子》一書作為研

究之主要文獻，自然必須注意此一問題。《韓非子》一書，今通行

本皆二十卷共五十五篇，但其中是否俱為韓非所作，學者意見不

一。後人對於《韓非子》全書篇目真偽作深入考辨者，始於梁啟

超與胡適，數十年來，考證之作頗多。其中，胡適認為《韓非子》

十分之中，只有一二分可靠，其餘均為後人所增益。7陳奇猷則認

為除〈人主〉與〈制分〉兩篇外，皆不得謂之贗品。8兩人見解，

各趨極端，其餘諸人之見解，亦彼此多有出入，蓋《韓非子》一

書年代太過久遠，以致考偽者雖多，仍難有確切一致之定論。 

 

                                        
7 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台北：商務印書館，民 47，頁 320。 
8 陳奇猷校注，《韓非子集釋》。台北：河洛出版社，民 63，附錄：真偽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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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典籍真偽之問題，吾人以為，《韓非子》之研究，並非研

究韓非一人，而係研究《韓非子》一書，或係研究以韓非為中心

之一家學說。因此，《韓非子》一書，其中雖有疑似並非韓氏所親

作之篇目，以及幾乎可斷定為絕非出於韓非之手者，其思想旨趣

仍然多與韓非一致，因此吾人研究《韓非子》書時，不必斤較於

某篇之為真或偽，只需以韓非為中心，就其學術思想加以研究即

可。 

 
至於本論文所引據《韓非子》之版本，吾人則以陳啟天先生

所著《增訂韓非子校釋》一書為主要參考來源，因其廣參古今各

家有關《韓非子》之注疏，而詳加考訂，堪稱為近代最稱完足之

《韓非子》校訂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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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韓非政治思想之立論基礎 
 

本章主要在說明韓非政治思想之立論基礎。韓非政治思想之

諸多治國理論，主要建立在其短視近利的人性觀點、世異備變的

環境觀點以及功利實效的價值觀點等三方面基礎之上。並且，此

三項立論之基本觀點彼此間關係密切，而互為影響。吾人透過本

章對於韓非政治思想中，相關立論基礎的深入剖析，可作為後文

研究韓非政治思想中「民治」與「民享」關係之根據。 

 

第一節 短視近利的人性觀 
 

壹、自為的人性觀 
     

對大多數嘗試解決人類政治、社會問題的學者而言，對於人

性的相關看法，往往成為其建構理論之基礎。蓋因唯有明於人性 
，始能採取合適的方式，建造一個人們可以遵循的制度。9韓非根

據其研究人群心理現象並加以分析結果，認為人人皆有自私自利

之心，其所以避重就輕、爭名奪利、乃至於不擇手段以達成目的

者，皆系「自為心」作祟之故。君人者欲實現國家之最大利益，

必須瞭解此一心理因素，或使之調和為用，又或齊之以刑，壹之

以法，而後乃可以統御臣民，以竟事功。韓非政治哲學之以「自

為之人性觀」作為基礎者，殆由於此。 

                                        
9 劉元芬，〈先秦儒家與法家經濟觀之比較研究〉，碩士論文，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民 88.1，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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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生於戰國末期，秦帝國統一天下之前夕，法家學說在戰

國初期，早已有人創說或實行，韓非居於時間序列上之有利地位 
，生年最晚，取資最多，故得以博覽前此法家各派之言，並冶「儒」 
、「道」、「墨」、「名」之學，自成一家之言，遂成一集各家諸說而

大成之法家宗師。 

 
先秦各家思想之流變，固為形成韓非政治哲學之血肉的淵源

所在，然其骨架，仍得自三晉法家傳統之集成。10法家思想，從

齊之管仲，鄭之子產，魏之李克，楚之吳起，韓之申不害，秦之

商鞅之事功積累的導引，與《管子書》、《商君書》、《慎子書》之

思想發展的集成，到了韓非，始告成熟，而有其政治哲學體系之

建立。據此，若吾人欲探討韓非人性觀之內容，則不得不注意前

此法家各派之相關論點。 

 
法家對芸芸大眾的觀察，認為人皆有「欲利之心」及「計算

之心」，也就是人類在行事之前會計算自己可獲得私利多寡而後才

付諸於行動。關於這一方面，法家諸子有相當多的說明。 

 
慎到認為：「人莫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矣 

。」11所謂「自為」即「為自己」，亦即人類各種行為之出發點，

都是以自己的利益為考量，所以他說：「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

之所在，忘其醜也。」，12又說「家富，則疏族聚；家貧則兄弟離，

非不相愛也，利不足相容也。」13在慎到看來，人們施愛、助人

是依自己目前環境為之，倘若家中經濟條件許可，援助平日不往

                                        
10 王邦雄，《韓非子的哲學》。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 66，頁 70。 
11 《諸子集成》。台北：台灣中華書局，民 43。《慎子•因循篇》，頁 3。 
12 同上註，〈逸文篇〉，頁 9。 
13 同上註，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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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親戚亦無妨，一旦自顧不暇，即使有手足之情的兄弟也會拒

之於千里。因此，對於世人所讚許的愛人、助人等道德行為，慎

到認為其出發點均是視其對我是否有利而決定，無礙於我的利則

去做，反之，有害則否。實踐此類道德行為之動機非出於人的良

知良能，更不是義無反顧的行為，只是純粹「利」的問題。 

 

管仲認為好利惡害乃人之常情也，他說道：「民之情莫不欲生

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14以及「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

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15好利惡害的情性不會因為

身份的貴賤而有所不同。管仲並且觀察日常各行各業活動之情形

以證明人無時無刻不為其私利而奔波。譬如商人做買賣，日以繼

夜的兼程行走，就算是千里路程也不覺遙遠，因為財利就在前面；

譬如漁人海上捕魚，不懼海深萬丈、海浪濤天的危險，因為財利

就在海中，是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至，深源之下，

無所不入焉。」16 

 

商鞅分析人性、民情主要是從人之所欲與所惡為起點，亦即

人不斷追求滿足欲望，也致力於擺脫厭惡，他說道：「民之有欲有

惡也」、「民之生，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而索樂，辱則求榮，

此民情之也。」17又說「夫人情好爵祿而惡刑罰。」18商鞅和管仲

同樣認為人們追求名利之情好比水往低處流一般勢所必然，故云 

：「民之於利也，若水於下也，四旁無擇也。」19其次，商鞅進一

步認為，人性不僅僅是好利惡害，還會有計算利害輕重的表現，

                                        
14 李勉註譯，《管子今註今譯》。台北：商務印書館，民 77。《管子•形勢解篇》，頁 940。 
15 同上註，〈禁藏篇〉，頁 848。 
16 同上註，頁 849。 
17 賀凌虛，《商君書今注今譯》。台北：商務印書館，民 76。《商君書•算地篇》，頁 63。 
18 同上註，〈錯法篇〉，頁 89。 
19 同上註，〈算地篇〉，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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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民之性，不知則學，力盡而服。」20、「民之性，度而取

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21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衡取其

重，計算利害，權衡得失也是人性的本質。 

 

韓非從經驗生活中實際考察人群行為並加分析心理，也得到

了類似於前此法家諸子對於人性相同的看法，而認為人人皆有自

私自利之心，表現於外者多是好利惡罰、樂逸惡勞、喜貴惡賤、

趨安避危的，並且是「皆挾自為心」，22「用計算之心以相待」。23 

韓非如此形容人性，說道： 

 

人情皆喜貴而惡賤。24 

 

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25 

 

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26 

 

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27 

 

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28 

                 

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29 

 

                                        
20 同上註，〈開塞篇〉，頁 75。 
21 同上註，〈算地篇〉，頁 68。 
22 同註 2。 
23 同上註，〈六反篇〉，頁 91。 
24 同上註，〈難三篇〉，頁 348。 
25 同上註，〈心度篇〉，頁 814。 
26 同上註，〈難二篇〉，頁 344。 
27 同上註，〈姦劫弒臣篇〉，頁 214。 
28 同上註，〈內儲說上篇〉，頁 406。 
29 同上註，〈外儲說左上篇〉，頁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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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30 

 

由以上引文，可大致歸納人情之好惡，「所好之利」指的是富、

貴、安、佚、名、祿、賞等，「所惡之害」則為窮、賤、危、勞、

刑、罰等。簡單說來，便是「好利惡害」，甚至於「利之所在，則

忘其所惡」。31韓非所瞭解的人性，是一團無明的私欲，通常我們

以為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愛，都是人與人間與生俱有的

德行，但在韓非看來，不過是些虛偽的矯飾。究其實，人倫相處

只有利益之私而已。韓非對人性的考察，多在人際互動的形式中，

在細察人倫關係的聯結情形後，發現人與人之間所存在的聯結僅

是一個「利益」，他以為天下之人皆是自私自利，皆挾自為心、互

用計算之心以相待。 

 

在韓非眼中，人之具「自為心」乃根深蒂固，每一個人皆一

心為己，一切人倫德行只是「自利」的各種包裝，人之可能捨己

為人，最後終歸是為己。因此，「利」是大多數人行動的內在動機

與準則，此為韓非觀察人性的焦點。「自利」這個普遍而內在的中

心原則，可從各種不同的人際關係與人倫關係中來得知與印證，

甚至於可以說是各種人倫關係之主軸，吾人分別述之： 

 

一、 在父子關係方面： 

 

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

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

                                        
30 同上註，〈制分篇〉，頁 831。 
31 同上註，〈難二篇〉，頁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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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32 

 

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

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誚或怨者，皆挾自為，而不周於為己也。33 

 

重男輕女乃因為生男之利大於生女之利，生男將來可以繼承

家業光大門楣，更可以供養雙親，計之有長利，生女則不然，在

中國傳統農業社會體系下，產女可謂既無後便又無長利。當親子

之間亦挾「自為」、「計算」之心時，倫常可能失去保障。韓非並

不以為父母對子女有著絕對且無條件的慈愛，父子之間的關係也

不是抽象的「親」與「孝」的關係，而是父養子，子供父的計算

關係，如果供養不好，父子間也照樣吵架、怨怒，大有「以德報

德，以怨報怨」之相對態勢。戰國春申君曾因寵妾之言，謂其子

戲其妾而殺其子，韓非便以此為例說道：「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

猶可毀而害也。」34 

 

以子女對父母而言。孟子早於韓非就說過「子弒父者有之」，
35而韓非除了說過「孝子愛親，數百之一也」36之外，其更進一步

地指出，特別是對王位有繼承權的太子，為了王位的大利，又恐

廢立，而欲早日登機承位，甚至希望父親早死。37此乃因為「君

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38 

 

二、 在夫妻關係方面： 
                                        
32 同上註，〈六反篇〉，頁 91。 
33 同上註，〈外儲說左上篇〉，頁 493。 
34 同上註，〈姦劫弒臣篇〉，頁 221。 
35 高政一註譯，《四書讀本》。台南：大孚書局，民 75。《孟子•滕文公下篇》，頁 504。 
36 同註 2，〈難二篇〉，頁 344。 
37 張純、王曉波，《韓非思想的歷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社，民 72，頁 81。 
38 同註 2，〈備內篇〉，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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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

然則其為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

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死見疏賤，而子疑

不為后，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為后而子為主，則

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于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鴆毒扼

昧之所以用也。39 

 

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

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40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為後。夫人恐，因用毒藥賊

君，殺之。41 

 

雖說夫妻有居室之義，固極親暱，然人性之自利不止於父子

之間，同榻共眠的夫妻亦難避免，彼此之間猜疑算計，猶如讎敵

一般。韓非認為夫妻之間並無先天的骨肉恩情，夫妻的結合亦只

是利益的結合罷了。如「色好則愛篤」，「色衰則愛弛」。再者，母

得愛，則其子見愛持；母失愛，則其子見離棄。丈夫可以為了討

好寵妾而棄正妻，42而妻亦可以為了怕丈夫納妾而禱其勿賺大錢。 

在對彼此的期待中皆隱藏有著「自為」的動機，故隨時可愛可疏，

其理由仍是自利。其利越大，所爭亦越烈，以致於年老色衰的婦

女，因為擔心好色的丈夫移情別戀，影響到自己兒子的繼承權，

不但會希望丈夫早日過世，甚至於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刻意毒害

                                        
39 同上註，頁 195-196。 
40 同上註，〈內儲說下篇〉，頁 439。 
41 同上註，頁 454。 
42 在《韓非子•姦劫弒臣》篇中記載了春申君為了寵信一個名叫「余」的妾，信其讒言而棄其正

妻，最後甚至於殺了正妻之子「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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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丈夫。 

 

三、 在兄弟手足關係方面： 

 

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

多少之實異也。43 

 

兄弟之間，具有骨肉手足的親情，仍無法避免計算利害之心 
，愛或不愛，仍然要視有利無利而決定，甚至於會因為自己的利

益而互相加害，就如韓非子在〈難四〉篇所言：「桓公，五霸之上

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44其利越大，所爭亦越烈，手

段亦越無情。 
 

四、 在君臣關係方面： 

 

五倫之中極親暱者如父子、夫婦、兄弟間猶用計算之心相對

待，遑論於非骨肉親戚之恩的君臣之間。韓非對於君臣之間彼此

以利害計算的情形，所作之敘述，更是令人瞠目結舌，其深刻地

描繪出進入戰國時代的君臣關係是「上下一日百戰」的，然事實

上，這種君臣間在政治場合的互相算計與鬥爭，早於春秋時代已

然如此： 

 

                                        
43 同註 2，〈五蠹篇〉，頁 29。 
44 同上註，〈難四篇〉，頁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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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吾公室，今亦季氏矣，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

庶民罷蔽，而宮室茲侈。……民聞公命，如逃寇仇，……政在家門，民

無所依。君日不峻，以樂蹈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45 

 

此季世也，吾弗知齊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

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為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

登一焉，鍾陳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國之諸市，履賤踊

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

將焉辟之？46 

 
吾人試看春秋以迄戰國的政治權力轉移，從「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到「政由方伯」再到「陪臣執國命」，政治權力的迅速移轉，

使得君主與人臣強烈感受到「禮」的崩解效應，如何防範已到手

的政治權力從手中再次移轉，或是如何從君主手中攫奪政權，已

成為戰國時代政治場域的重要議題。就此，韓非就「自為心」如

何在君臣的權力關係中展現，作了相當精采的陳述： 
 
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47 

 

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

計數之所出也。48 

 

臣主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

弗為也；害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

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49 

                                        
45 《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民 45。《左傳•昭公三年》，頁 723。 
46 同上註。 
47 同註 2，〈二柄篇〉，頁 184。 
48 同上註，〈難一篇〉，頁 319。 
49 同上註，〈飾邪篇〉，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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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五霸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

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群臣孰非陽虎也。50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

內除，舉外事以眩君，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51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

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

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弒主也。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

于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傅趙王而餓主父。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

乘于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傅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52 

 

由以上引文吾人得以發現，韓非對於君臣之間的互動關係，

作了相當深刻的觀察以及相當多的描述，此乃因為韓非思想的著

眼點，與所有其他法家人物的思想一樣，都是集中於現實生活中

的政治問題，其所關注者，多為如何解決政治問題之方策，因此，

在「自利」、「自為」的人倫、人際關係中，其對具有政治性質的

君臣關係作較多之著墨，亦屬當然之事。 
 

儒家以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義臣忠，各有德操，故列

為三綱五常。在儒家的君臣關係裡，其應然情景是君對臣以義，

臣事君以忠，二者之間乃以忠義為媒介，存在著以自我為保證的

道德情感。然韓非卻視君臣交往僅為利之所趨，計之所合，完全

沒有任何「君臣有義」之類的道義存在。按照韓非的說法，君臣

之間，原本處於「計合」之態勢，其開宗明義地表明「君臣之利

                                        
50 同上註，〈難四篇〉，頁 368。 
51 同上註，〈內儲說下篇〉，頁 428。 
52 同上註，〈備內篇〉，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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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君主與臣下的利益是不同且相衝突的。人君的目的，在求國

家富強，其所欲者為「公利」；人臣之目的，則為求得個人之富貴 

，其自為心之出發點為「私利」。韓非對於此種人主「公利」與人

臣「私利」相衝突之態勢，於〈孤憤〉篇中有相當透徹的敘述： 

 

臣主之利，相與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

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

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

臣得國，主更稱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53 

 

君臣之間的利害是相反的，君主一方面要用臣子之才幹治國 
，一方面又要防範臣子權勢過大，進而威脅其權力及地位。臣子

一方面要靠君主之賞識以謀求富貴名利，一方面又希望君主早日

逝世，以奪取其權位。如此人人為己，上下交相計，一日百戰，

公私相反，各為身謀，仁義忠信者終蕩然無存。而君臣之間既然

處於此種計合之態勢，而臣下的自利自為之心，又往往由於政治

野心之助長，而與君主之利益衝突甚巨，甚至於難以調和，則君

人者必須在心理有有一認識，此即「知臣主之利異者王，以為同

者劫，與共事者殺。」54君臣之間一日百戰，群臣皆有陽虎之心，

君王千萬不要天真地以為其與臣下之間的利異是相同、相通的，

若是沒有這方面的體認，則隨時都有可能惹來殺身之禍。 

 
在瞭解到君臣異利的不同立場之後，要如何調和二者間的利

益以達國治民富的目標，便是君王所亟欲思量的問題。針對此，

韓非更進一步地認為，在實際的政治中，君臣之間的關係可以是

一種純粹的相互買賣與計合關係，「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

                                        
53 同上註，〈孤憤篇〉，頁 290。 
54 同註 2，〈八經篇〉，頁 155。 



 24

以與臣市」55便是如此，君臣之間處於「計合」之態勢。有利，

則君臣之道存；無利，則君臣之義亡。故臣盡力事君，非忠君愛

國，乃有爵祿之利可得也；君犒賞臣下，非愛臣如子，乃有得人

成事之利也。是以，害身利國，無名無爵祿，則臣不為；害國利

臣，無國利無死臣，則君不為也。 

 

至於君王公利與人臣私利的調和過程，韓非說：「霸王者，人

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

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富

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行

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56霸王之業是人主之大利，富貴是人

臣之大利。人主欲獲致霸王之利，必須做到：任官當能、賞罰無

私，使士民能盡力致死、立功伐，而獲得爵祿富貴，這是君王之

利，並能利臣的。人臣欲獲致富貴之利，必須做到：行危至死，

力盡而不望，立功伐而致爵祿富貴，這是人臣之利，並能利君的。

如此一來，雖然君臣之利不同，但在此情況之下，便能各得其利，

君成霸王之功，臣成富貴之業。所以君要臣忠，必須要設利來使

臣子盡力效死，共同謀求君國的大利與公利。 

 

在君臣異利的情況下，為了達成富國強兵的君國大利，除了

設利行賞來誘導臣子盡忠以外，亦可利用刑罰來驅使臣子效忠。

具體手段是透過「二柄」來展現：「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

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

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

其威而歸其利矣。」57正因為臣性與人性同樣一般地好利惡害，

                                        
55 同上註，〈難一篇〉，頁 319。 
56 同上註，〈六反篇〉，頁 92。 
57 同註 2，〈二柄篇〉，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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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利是就，誅罰是畏，所以賞罰可用，才可調和君臣間的利益衝

突達到國治民富的目標。 

 

五、 在社會一般人際關係方面： 

 

人倫之間，父子、夫婦、兄弟、君臣皆以利害相計算。則常

人來往，唯利是圖，更不待言。 
 

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以得富也」。戰之為事也危，而

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58 

 

故王良愛馬，越王句踐愛人，為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

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

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

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59 

 

夫買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錢布而求易者，非愛庸客也，曰：

如是，耕者且深，耨者且熟云也。庸客致力而疾耕耘，盡功而正畦陌者，

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

之澤矣，而必周於用者，皆挾自為心也。60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鱣，婦人拾

蠶，利之所在，皆為賁諸。61 

                                        
58 同上註，〈五蠹篇〉，頁 50。 
59 同上註，〈六反篇〉，頁 196。 
60 同上註，〈外儲說左上篇〉，頁 493-494。 
61 同上註，〈說林下篇〉，頁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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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表示：「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62為了獲

得利益，不管多辛苦的農耕工作，還是有人從事，無論多危險的

戰爭，還是有人勇於直前。醫生為了求利，可以不顧傷口的髒與

毒，以口將膿血吸出。製造車子的匠人希望人們富貴以買車而獲

利，製造棺木的匠人希望人們夭死來買棺木而獲利，雇主提供鮮

美食物及優厚酬庸是希望傭工認真耕作，傭工認真耕作也正是因

為可以從雇主身上獲得好處。為了獲得利益，漁夫願意捕捉像蛇

一般的鱣魚，婦人願意採拾像蟲一般的蠶。有這些不同的行為表

現，倒不是因為醫生宅心仁厚，輿人心地善良，棺匠天性殘忍，

雇主厚以待人，傭工天性勤奮，抑或漁者婦人膽子大，完全是利

欲之心主宰著各人，各取所需，各得其利。完全應驗了韓非所說

的「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63 

 
以上所引，為韓非對於以「好利」、「自為」為主軸的人倫、

人際關係所做之描述，可以看出在韓非眼中，「利」是決定所有人

倫關係的唯一標準，「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以

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64以利相對，關係再遠者也能愉快共

處，以害相交，關係再親者亦彼此仇恨。韓非標「自為心」以究

其極，對於人之關係，終揚仁棄義，互以計數相合，無論父子、

夫婦、兄弟、君臣直到社會上之一般關係，均脫離不了「自利」

之範疇。 

 

貳、短視近利的人性論 

                                        
62 同上註，〈內儲說上篇〉，頁 406。 
63 同註 2，〈制分篇〉，頁 831。 
64 同上註，〈外儲說左上篇〉，頁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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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雖然好利惡害、趨安避危，韓非卻認為一般的人民未必

能夠真正瞭解自己的利益是什麼。韓非指出雖然絕大多數的人其

人性皆好利惡害，然表現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為卻與其真正想要的

利益相違背，此乃因為一般人考慮利害，就如同小孩子只看眼前

而不見長遠，只圖私利而不顧公利，所謂：「民智之不可用，猶嬰

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復痛，不揊痤則寖益。剔首揊痤，必

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不知犯其所小苦，致

其所大利也。」65小孩子不剔除頭髮，則無法醫治頭病，膿瘡不

擠破清理，則潰爛更加嚴重，但是小孩子卻不懂得忍受剃髮和擠

膿的小痛苦，而換來病癒的大利，此時為人父母者難道仍應該順

從小孩子的喜好嗎？同樣的道理推展到國家社會： 
 

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修刑重罰，以為禁邪也，

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

貪。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并力疾鬥，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

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知之不足師用。

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自禹利天下，

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以。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

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66


